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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第七部分

公约的执行
公约的执行

{根据 A/乌 3/38/5 号文件附件反对该附件提出的修正案) (备选提议案文，载见A/C. 3/40/WG. l/CRP. 4 号文件)

第 70 条 主工旦条

1 .为审查本公约执行情况的目的，应设立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 1 .为审查本公约执行情况的目的，应设立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

权利谷员会(以下称"委员会" ) ，由( 1 8 名)在公约边用领域的〔德高 权利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 ) ，由( 1 8 名〕在公约适用领域的德高望

帘.， í~ iF:无私且公认〕合格的专农组此 (委员会应执行以下规定的各

项目)(i曲。)

2. (H) .~员命中的 1 21与成员，应由绵约国从约约国提名的候选

人打''1'' tj ，川川、「才. -H~ -tJ .l~ .~~':- Ì吨(jJ，乡下考虑到成员名额的公平地域分配，包括原

籍 r~) 和J~，\业 [J，) ，以及考，lt( _}'IJ 主!li:泣::þjt体系的代表性. 每一缔约国可提名一

人. (这些人应是捉名 (1) 的 lr.J ~"\; ) • 

(b) 其余 6 名成员应由国际劳工局理事院任命。

(c) (所有〕成的均应以个人咨格任职.

3. 币一次放举应在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

川在勾一次此举日期至少三个月之前向缔约国发出信件， 1持它们在两个月内

提名候Vf;人.秘书长应按字母顺序开列被提名人名单，注明提名的缔约国，

)j- 应歪::ìl.~'lt4v 一次选举日期前一个月内将被提名人的名单及履历一并提交缔

约 IJJ • 
4 .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应由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缔约国会议进行.

以会议的认定人数应为何1!'I [J1)的三分之二，玩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最

多来数并jt绝对多数来者当选为成员.

5 .秘书长应将选举结果通知国际劳工局局长，并应请劳工局理事院任

命其余成员。

重、公正无私且公认合格的专家组成.

20 (a) 委员会成员应由缔约国从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中通过元记

名投东选出，并考虑到成员名额的公平地域分配，包括原籍国和就业国，以

及考虑到主要法律体系的代表性.每一缔约国可提名一人，这些人〔应是提

名国的国民. ) 

(扮 成员均应以个人资格任职-

3. (案文与左栏相同}

4. (案文与左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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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々 þ~ 会成员的任期应为四年. 但第一次选举的( 6 名) ( 9 名〕

当贫贱 6l (和 3 名委任成员〕的任期应在两年结束时届满;该 9名成员应由

委 Þi 会主j品以书lJ ~:;:.:;IJ 式:vt jì~ 。

7. 如果一名专家任期未满!lll 不再为安员会成员，提名该专家的缔约

时， l 戒任命该专家的劳工局理事院， J 应任命另一名专家接任，直至此

。1任即1 }í(1 涡。 c 如果新的专家系由缔约国任命， J 则须经委员会认可。

( 8.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布效 C 8. 缔约国应承担与按

M 行以丁~-tl. 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 照第六部分管理本公约有关的
一切开支，并且偿付联合国开

会、工作人员、设施和支付薪

酬的一切费用。〕

( 9. 公!，\会威.bi r~ \H Jï( 合凶恢源支付，薪酬，其条件由大会考虑到;姿

Ð\ 公 JU~ -1ft 的 Ifll}l' ，t'l 加以泱定。〕

10. 丧 þi 公月2 员应享有《联合国特{X{lJ豁免公约》乎j 关革1 -\1 为执行J.It、

仑剧千1 务的专家所知L定的便利、牛}权和豁免。

第， 7 1 吁:

一-1. 缔约国保证枝一下列时间就其在本公约承认的权利及所载其你规定

方面的法律和惯例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供委员会审议:

(a) 在公约对有关缔约因生效后一年内;

(b) 此后每隔四年。

2. 报告应说明影响本公约执行的任何存在的因素和困难，并抉供直

#.关~主11本公约缔约国的移徒流动的牛?征的资料。

5 .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应为四年。但第一次选举的 9 名当选成员的任期

应在两年结束时届满;该 9 名成员应由委员会主席以抽签方式选定，

6. 如果一名专家任期未满即不再为委员会成员，提名该专家的缔约国，

应任命另一名专家接任，直至此项任期届满. 新任命须经委员会认可.

7 何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有效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

利。

( 8. 委员会威员应由联合国资源支付薪酬，其条件由大会考虑到委

员会职责的重要性加以决定ρ 〕

9. 委员会威员应享有《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有关章节为执行

联合国任务的专家所规定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 7 1 条

(案文与左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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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2 开l

-i- 委员会应审议本公约←缔约国提史的报告，并应将它认为适当

的评论递送其他有关缔约国。该缔约国可向委员会提出对委员会按照本条

附评论时儿在审议这些报告时，委员会可以要求各缔约国提供补充

恢料。(在审议电们的报告时，各该缔约国可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2. 安员会应〔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其活

动的年度报告，并可根据对缔约国拼交的报告和资料的审议，提出意见和

一般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议应与约约国的评论一起载入委员会的报告.

4. 委 ßi 会可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以及各区概政府|词组织

就公约中加于其主钮'何1圾的事项拚交资料.各专门机构和组织可以咨询身

份参加1委员会对此类事项的审议.

3. 秘书长应将委员会的报告递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人

权接员会〔和 lbl i+J、劳工局理事院).

第 7 2 条

1 .委员会应审议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提交的报告，并应将它认为适当

的评论递送其他有关缔约国。该缔约国可向委员会提出对委员会按照本条

所作评论的意见。在审议这些报告时，委员会可以要求各缔约国提供补充

资料。在审议它们的报告时，各该缔约国可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a

2. 为了便利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执行本公约，

(a) 在委员会每届常会召开前60天内，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有关本公

约的执行情况的一切巳有资料，包括本条第 1 款提到的缔约国提出的报告

和评论，送交国际劳工局总干事，

(b) 委员会可收到和审议国际劳工局局长送交给它的关于本公约第二

部分第 7 、 1 1 、 25 、 26 、 27 、 28 、 32和 33 条，第三部分、

第五部分和第七部分所涉事项的技术性意见和评论'

(C) 委员会也可请求国际劳工组织就有关本公约的其他事项提出技术

性建议.

4. 委员会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其活动的年度报告，并可根据对

缔约国提交的报告和资料的审议，提出意见和一般建议. 这些意见和建

议应与缔约国的评论一起载入委员会的报告.

3. (案文与左栏相同}

6. 委员会可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以及各区域政府间组织

就公约中属于其主管领域的事项提交资料. 各专门机构和组织可以咨询

身分参加委员会对此类事项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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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 3~

1 .委员会应通进jI;.本身价议事规则. (但这些议事规则应特别规定〕

2 .安员会M~选出其主府日l 成员，任期两 if-.

3 .委员会jí(1 常应每年举行会议，以便审议按照本公约第 7 2 条提交

的报告.

4 .委员会会议 F嗷应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第 73 条

(案文网左栏相同}

第 74 条

1 .如 -i\\~f与!!l认为另→带约国没有实行本公约的规定，可将此事提

i们在员会注意.夺员合应将来文转i~，其他有关缔约国. (该纠约国应在三

个月内向委员合提交) (委员合可以要求后者在三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

书面讲川 ji~ 阶、珑，资F清问题并 l调Il}l该国所采取的〔任何〕补救办法.

2 .在事员会将初次来文转递有关细约国后六个月内，如未能就该事

1白达成双方满:慧的调节， (任一当事方) (一者通过双边谈判，或者通过

它们 t'f 以武样的任何要t1tlt. 办法，有关缔约国如果都同慧) ，应有权要求委

员会按照本条以下各款处理该事项.

3 .委员会应向有关俯约凶提供斡旋，以便在尊ý本公约的基础上友

好.lIlt，解决 {μI ~'I. 

4 .委员会审议根据本条提出的来文时，应举行非公开会议-

5 .委员会可要求第 2款所指有关缔约国就向宅楼赛的任何事项提供

任何有关资料.

6 .第 2 款所指的有关缔约国应有权向委员会陈述和提出书面呈文.

同相栏左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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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员会在根据第 2 款转递初次来文后十二个月内，应提出报告:

例如果巳在第 5款的;在围内达成解决办法，委员会的报告应限

于俄讨:事实经过和达成酌解决办法;

(Pl 如果来能在第 5 款的范匮|内达成解决办法，委员会的报告应

限于俯饨事实经进;报告应附有有关缔约国的书面呈文和口头陈述的

记录.

w告应送交有关缔约国.

电ß 7 5 条

本公约关于解决争端戒控诉的规定的适用，不应妨碍联合国及其各专

门机构的纤l织法文书或通衬的公约所规定的关于解决本公约所适用领域的

争端我衬诉的其仰和序.也不应妨碍缔约国按照相互之间有效的国际协定

诉诸其他解决争端的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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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7 6 条

本公约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减损《联合国宪章》和各专门机构组织

以:中关于联合凶各机构和各专门机构在本公约所涉事项方面个别职责的各

玛l 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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